附件：1
寻甸县公共租赁住房（含廉租住房）
申请流程及所需材料清单

第一步：领取报名所需相关材料。申请人携带U盘或其他存储介质到户籍所在地（非寻甸户籍申请人到居住证核发单位所在地）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规划岗拷贝《申请寻甸县2026年度住房保障所需各类材料模板》（附件2），其间各单位应填写《寻甸县城镇住房保障申请书领取登记簿》存档备查。
所需材料清单如下：
1.规范、完整地填写《寻甸县城镇住房保障申请书》；
2.身份证、户口簿复印件（新生儿未落户的，提供出生医学证明），户籍证明由县公安局出具，非寻甸户籍申请人还需提供居住证复印件；
3.婚姻状况证明复印件。已婚提供结婚证复印件；离婚提供离婚证明复印件；丧偶提供死亡证明复印件；
4.工作和收入证明原件。有工作单位的，由所在单位出具；无就业或灵活就业的，由申请人填写《收入证明承诺书（灵活就业者）》；男年满60周岁、女年满50周岁、国有企业改制人员，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出具；未成年人无需提供；缴纳养老保险、领取退休养老金的证明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；
5.不动产产权查询证明原件和商品住房购买情况。由县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、县住建局房产管理所分别出具，农转城申请人（含家庭成员）增加提供《房地产权查询表》或《寻甸县公共租赁住房（含廉租住房租赁补贴）申请承诺书》； 
6.车辆查询证明原件。由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出具，申请人或共同申请人名下拥有机动车辆的，同时提交购车发票、行驶证复印件；
7.工商注册登记查询证明原件。由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；
8.公积金缴纳查询证明原件。由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具；
9.优先保障对象证明复印件。依据本人家庭情况提供，优先保障对象包括：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或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对象、年满60周岁的孤寡老人、民政部门认定的孤儿且年满18周岁以上、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对象、残疾人（含残疾军人）、烈士遗属、在部队荣立二等功以上或重点优抚对象、企业特困职工、全国英模、市级以上劳动模范、县级以上见义勇为、散居困难归侨侨眷、符合规定的其他对象。
10.居住情况证明。申请人申报租住房屋的，提供租房协议（并附产权证明、出租人身份证和户口册复印件、出租房屋照片）；借住房屋的，填写《借住住房情况证明》（并附产权证明、借房人身份证和户口册复印件、借住房屋照片）。
11.劳动合同复印件（需经人社局备案）或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劳动合同花名册，由本人提供。
廉租住房租赁补贴申报所需的准予条件、限制条件、其他条件及资料同申报廉租住房。
[bookmark: OLE_LINK2]第二步：申请受理、初审。申请人将上述材料填写或收集齐全后，交予户籍所在地（非寻甸户籍申请人到居住证核发单位所在地）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规划岗，各初审单位应填写并向申请人送达《申请寻甸县城镇住房保障资料验收回执单》；初审期间，各单位根据《入户调查、邻里调查工作规范》填写《寻甸县申请城镇住房保障入户调查表》《寻甸县申请城镇住房保障邻里调查询问记录》，入户调查完成后结合档案资料向申请人送达《寻甸县城镇住房保障业务受理告知单》，并视情况填写《申请寻甸县城镇住房保障一次性补充材料告知书》送达申请人；审核过程中应按照“一户一档”的工作原则，详细填写《寻甸县2026年度住房保障资格审核登记表》；凡是审核过程中产生的所有资料（包括但不限于纸质资料、影像资料等），一律作为申请人档案资料报送县住建局（住房保障科）；在公示环节，各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可根据“公开、透明、高效、便民”的工作原则自行开展工作，相关公示材料无固定模板或程序。
[bookmark: _GoBack]第三步：复审。各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将初审合格的档案资料交予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，双方应填写《寻甸县城镇住房保障申请材料接交登记簿》，作为申请人档案资料移送交接的具体凭证；县住建局联合县直各行业部门对初审通过的申请资料、资格等进行复审、公示，公示期满无异议的，将复审结果反馈至属地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审核通过的申请家庭（含个人）进入住房保障轮候库或实物配租环节；审核未通过的，填写《申请寻甸县城镇住房保障一次性补充材料告知书》并送达申请人告知其限期补报材料，申请人逾期未补报材料的，县住建局有权退回申请材料，但申请人可在下一年度继续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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